

仁阳光办函[2010]1号 

仁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指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认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示范性培训基地的公告
根据四川省农业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201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农业[2010]120号）精神，切实推进阳光工程“转型”、“转向”；遵循“整合资源、合理布局、面向社会、公平竞争、贴近农村、方便农民、自愿申报、择优确定”的原则开展培训基地认定工作。
一、培训基地认定六项基本条件
根据阳光工程培训基地认定办法，结合阳光工程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的培训内容，重新认定的培训基地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、具备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资质；

3、熟悉农民教育培训特点，具有较好的农民培训基础和业绩；

4、熟悉现代农业服务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农民创业等相关培训，具备相应培训场所、教学设施设备、实训基地和师资等基本条件；

5、培训场所和实训基地贴近农民，方便农民接受培训；

6、愿意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宏观指导下，积极承担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培训任务。

二、申报材料内容

由法人登记证明，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资质证明；教学和实训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，主要教学仪器设备、实训设备清单，申请报告（明确培训专业、时间、人数、收费标准、教学实训计划），近2年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转移输出证明材料五部分组成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申请、考察、评审，公示，对准予认定的机构，下达书面认定文件。

申报地点：仁寿县阳光办（设在县农业科教站）。

截止日期：2010年8月6日。

联系人：蒋英。

咨询与联系电话：0833--38271966、3624164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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